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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

量权裁量标准》的政策解读

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》已

由韶关市生态环境局起草完毕。现就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》解读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的背景

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生态环境保

护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对相应的环境违法行为规定了一系

列处罚措施。但国家法律对违法行为设定的处罚幅度跨度比较

大，自由裁量的空间比较广，没有明确而细致的操作标准，在环

境行政执法实际工作中往往导致同样性质的违法行为有不同的

处罚结果，违反行政执法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近些年，《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管理条例》等多部法律法规相继修订或制定出台。我局原《韶

关市环境保护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（试行）》实

施于 2012 年 2 月，规范性文件五年适用期已过，无法与现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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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的法律法规相衔接，无法满足执法裁量需要。

二、制定的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（四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

（五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

（六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（七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（八）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》

（九）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〉

办法》

（十）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环执法〔2019〕42 号）

三、修订自由裁量制度和标准的必要性

在国家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水污染防治

法》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多部法律法规相继修订或

制定出台，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不断加大，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增多，

处罚数额大幅提高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随之扩大。2019 年，

生态环境部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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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指导意见》(环执法〔2019〕42 号)，对环境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的具体化、规范化提出明确要求。因此，有必要根据国家法

律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我市环境行政执法的实际，修订全市环境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具体标准。此次修订，既是进一步规范我市

生态环境执法工作、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，也

是防范行政执法风险、提高执法效能的重要手段，更是保护行政

相对人的合法权益、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。

四、出台目的

进一步落实规范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行为，促进环境保护行政

执法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的合法权益。

五、主要内容解读

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》由

裁量权执行规定和裁量标准两部分组成，裁量标准由建设项目环

境保护管理类、环境污染防治类、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豁

免三章节组成，对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、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

规（101 条）适用制定了裁量标准，对部分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

罚豁免的情形制定了裁量标准。起草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增加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

行规定》，全文 13 条，统一了全市处罚执法裁量标准和执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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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了适用范围，市生态环境局及其派出分局均适用《裁量标准》

进行处罚裁量；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相关原则、从轻和从重情形

设定、适用规范、处罚要求等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，是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的纲领性和总则性的规范。

（二）在对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法律行政处罚条文规定进

行定性、归类和细化的基础上，区分不同的违法情形，划分违法

行为的不同轻重情节，按照不同的情节和情形，对法律规定的处

罚幅度设定轻重不同的档次，并对应具体的处罚数额；制定和细

化了自由裁量基准，体现处罚和教育相结合、过罚相当；对于积

极整改和配合调查的态度予以认可，从轻处罚，反之则从重。

例如，对违反“未批先建”制度的违法行为，根据建设项

目类别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裁量区分和考虑，分别依据建设项目

投资总额的 1%至 5%进行处罚裁量。

（三）增加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豁免裁量标准内容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明确规定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

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我局从实际工作出

发，结合行政处罚法、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规定，进一步明确不予处罚

的违法情形，以便于实践操作，完善环境违法容错机制建设。

例如，对违反“未批先建”制度的违法行为，明确规定“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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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活动不涉及厂房等建、构筑物建设，且生产设备设施正在安装，

经责令改正停止建设的”，不予处罚；对“超标超总量排放污染

物的”，明确规定“近 12 个月内首次发生以下情形之一，且排污

者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视为轻微违法，可不予罚款

处罚，由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警告：（1）5≤pH≤6 或 9≤pH≤10；

（2）除一类污染物外的其它污染物超过规定排放浓度限值 0.2

倍以下；（3）噪声超标值小于 0.5 分贝；(4)污染治理设施发生

故障后，主动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（必须在生态环境部门发

现之前），或污染治理设施正常维修、检修、设备停开车，事前

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，在报告后的 3 天内（不包括同一事件

的第二次及以上的报告），污染因子超标 50%以内（不含林格曼

黑度）、pH 值在 5-10 以内或色度超标一倍以内的”，不予处罚。

（四）《裁量标准》主要是关于常用的法律法规中（环评法、

水污染防治法、大气污染防治法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）的有

关行政处罚。采用条文和裁量标准对应的结构，便于执法人员参

照使用和行政执法对象、公众了解监督。

六、征求意见情况

文稿拟定后，2019 年 11 月 29 日，我局依法按程序征求了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有关单位、相关行业协会共 51 个

单位意见，结合各单位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 201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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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9 日，在征求全市有关部门的意见，我局通过韶关市生态

环境局网站广泛征求社会意见，截止 2020 年 1 月 7 日，我局未

收到社会公众反馈意见，并通过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进行了公

告说明。


